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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83       证券简称：博信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71 

 

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

四次会议于2018年12月24日发出书面通知，于2018年12月25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

式召开，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。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

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。会议

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公司拟将持有的清远市博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00%股权，作价人民币 6,900

万元转让给深圳前海烜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。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第

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

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<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重

组报告书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等十五项重大资产出售相关议案。公司于

2018年 12月 21日召开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上述重大资产出售相关议

案未获得通过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1

月 22 日、2018 年 12 月 6 日及 2018 年 12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鉴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公司将置出市政工程业务，集中精力聚焦智能硬件及

相关衍生产品业务，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行业发展趋势，有利于公司把握我

国当前智能硬件产业发展机遇，提升公司在智能硬件领域的市场竞争力，有利于

促进公司业务持续发展，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宜。 

公司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宜，无需对重大资产出售方案进行调整，

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—上市公司重大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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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重组》的规定，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披露的《清远市博成市政工程有限

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》、《博信股份备考审阅报告及财务报表》的有效期至

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可延长使用不超过一个月时间。因此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

涉及的相关资产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可延长使用至 2019年 1月 31 日。 

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在广州市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，再次审议重大资产出售相关需经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博信股份关于召

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2018-072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票、反对 0票、弃权 0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

 


